第一条  为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以下简称科技团队）在我市创新创业，根据《中共池州市委 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争当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排头兵的决定》（池发〔2016〕12号）、《中共池州市委 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池秘〔2016〕152号）和《中共池州市委办公室 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池办秘〔2016〕137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科技团队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落户池州创业的市内外人才团队。
第三条  市财政设立市创新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以下简称市扶持资金），对携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在池州创办公司或与市内企业共同设立公司，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科技团队，以参股或债权方式给予支持。
第四条  申请市扶持资金的科技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科技团队在我市创办的公司注册成立3年以内；
（二）科技团队占其创办公司的股份不低于20%；
（三）科技团队及其他股东现金出资不低于市和县区政府、管委会扶持资金总额的50%；
（四）科技团队携带的科技成果应符合我市产业发展主导方向，并能在自公司注册之日起18个月内转化为产品并形成销售收入；
（五）县区政府、管委会先期支持科技团队的资金不少于300万元且已到位。
第五条  市科技局会同市产业基金公司组织专家，从团队质量、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创业计划书、县区政府（管委会）支持等方面，对申报的科技团队进行评审、现场考察（尽职调查），提出当年支持的科技团队建议名单，报市政府审定后公示。
第六条  对经市政府审定且公示无异议的科技团队，给予以下支持：
（一）根据专家评审及现场考察意见，给予科技团队300-1000万元不等参资入股或债权支持；参股支持的，参股比例最高不超过25%。市扶持资金支持每个科技团队的额度不超过县区政府、管委会先期给予的支持额度。
（二）科技团队创办的企业获得市扶持资金60个月后（含60个月），市和县区（管委会）以入股方式支持所形成的股权退出时，按照原值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科技团队；以债权方式支持退出时，按照原值由科技团队创办的公司偿还。
第七条  市政府委托市产业基金公司作为出资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与市政府审定的科技团队及其他投资主体共同签订投资协议。
第八条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应积极招引科技团队到本地创新创业，与科技团队签订创业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扶持措施，在资金、土地供给、基础设施配套、前期工作场所和人才公寓等方面给予支持，并为科技团队成员配偶就业、子女就学等提供服务和帮助。
第九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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